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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教发〔2021〕64 号

关于印发《喀左县 2021年小学升初中招生方案》
的通知

各初级中学、中心小学、九年一贯制学校：

现将《喀左县 2021年小学升初中招生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各校依据文件精神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喀左县 2021年小学升初中招生方案

喀左县教育局

2021年 7月 5日

http://kzjyj.cn/Article/UploadFiles/201607/201607260910013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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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左县 2021年小学升初中招生方案

为了做好喀左县 2021年小学升初中招生工作，以《义务教

育法》为依据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

展的步伐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按照辽宁省教育厅和朝阳市教

育局《关于做好 2021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和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

通知》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全县小学升初中的招生行为，坚持划片

招生，全面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，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和全面

提高教育质量，有效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均衡发展，促进全

县中小学整体办学效益和水平。

一、初中招生实行公开制度

小学升初中招生工作，严格实行招生政策、招生范围、入学

条件、招生程序、招生计划“五公开”制度。

二、全县初中招生范围和招生区域

喀左县公营子初级中学招生范围：公营子中心小学六年级毕

业生和北片小学自愿到公营子初中读书的毕业生。

喀左县南公营子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招生范围：南公营子

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和南片小学自愿到南公营子

读书的毕业生。

官大海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招生范围：官大海九年一贯制学

校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和西片自愿到官大海读书的毕业生。

喀左县第二初级中学招生范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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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左县第三小学的毕业生，县城其它四所小学在三小学学区

居住且有学生父母房产证的毕业生，山嘴子中心小学的毕业生、

十二德堡中心小学的毕业生。

喀左县蒙古族初级中学招生范围：

喀左县蒙古族小学毕业生,县城其它四所小学在蒙古族小学

学区居住且有学生父母房产证的毕业生，南哨中心小学、中三家

中心小学、草场中心小学、卧虎沟中心小学、兴隆庄中心小学的

毕业生。

喀左县第三初级中学招生范围：

喀左县第五小学的毕业生，县城内其它四所小学在第五小学

学区内居住且有学生父母房产证的毕业生，大营子中心小学、白

塔子中心小学、平房子中心小学、尤杖子中心小学的毕业生、老

爷庙中心小学的毕业生、东哨中心小学的毕业生、六官中心小学

的毕业生。

喀左县第四初级中学招生范围：

喀左县第二小学和喀左县第四小学的毕业生，县城其它三所

小学在第二小学和第四小学学区居住且有学生父母房产证的毕

业生，甘招中心小学、水泉中心小学的毕业生、坤都中心小学、

羊角沟中心小学。

三、合理确定班额

各校要尽力控制班额，每班 45人，坚决防止大班额（55人

——65人）和超大班额（65人以上）的产生，有条件的学校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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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向小班化教学过渡，以适应深化课程改革的要求。

四、提高认识，做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、农村留守儿童和残

疾儿童少年入学工作

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，是贯彻落实《义务教

育法》，促进教育公平的具体体现，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

公共教育。一是进一步强化入学流程管理，规范学校招生的入学

方式和行为，确保随迁子女能按要求就近公平入学。二是进一步

细化学校阳光管理，随迁子女入学后同步纳入均衡随机编班，均

衡配备科任教师的形式，要与本地区学生统一管理、统一编班、

统一教学、统一安排活动，真正做到阳光入学、阳光分班，阳光

学习，阳光管理。三是进一步优化学生培养路径，根据进城务工

人员随迁子女的实际情况，在评先选优、入队入团、社团活动、

实践参与等各个方面一视同仁，加强与其家庭的关爱与帮扶，加

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引导，使其进得来，学得快，学得好。

在我县居住的适龄儿童，可以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，由父

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、居住证明、就业证明，向

居住地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由其指定学校接收并及时

办理电子学籍转入手续,接收学校不得以额外招生为由收取接收

费用。教育行政部门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统计工作，切实保障进

城务工人员子女，特别是返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

正常入学，乡镇寄宿制学校要优先安排留守儿童住宿。要逐步建

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，切实简化优化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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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和证明要求，方便随迁子女入学。推进融合教育，依法保障

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随班就读，特殊

残疾的儿童可以到特教学校就读。

五、强化履行各方义务，做好控辍保学工作

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、少年必须接受的

教育，适龄儿童、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送其

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。各校要建立控辍保学工作机制，

高度关注接受“私塾”“读经班”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生。适龄

儿童、少年未按《义务教育法》相关规定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，

学校及教育部门要立即落实失学辍学学生劝返、登记和书面报告

责任，各校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控辍保学工作方案。对于因身体

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的，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学校和教育

局提出申请，获批准后方可缓学，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

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。

六、关于新生平行分班工作

继续实行新生入学阳光平行分班制度，按照“公正、公平、

公开”的原则组织平行分班工作。制定科学可行的平行分班工作

方案，建立和完善均衡搭配班主任和科任教师、学生排序均等分

组、教师搭配和学生分组公示、现场电脑分班、平行分班监督保

障、违规人员处罚办法、后转入学生随机抽签入班、均衡搭配后

续任课教师等制度，确保新生入学分班阳光操作，不得设置重点

班、实验班、或者特长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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喀左县教育局普教股 2021年7月5日印发

七、严肃初中招生工作纪律

义务教育学校要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，各校要按照规定的

招生范围做好招生工作，不得擅自违规招生。严禁采取考试方式

选拔学生，不得举办各种培训班选拔生源，坚决杜绝“以分择生”

的行为，教育局要对各学校招生行为和招生过程实施监督，及时

查处相关违规现象，各校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和招生相关规定，

严禁空挂学籍和学生无学籍就读，对于违规招生学生不予办理学

籍，并追究相关学校负责人的责任。


